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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应急发〔2023〕419 号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关于认真贯彻落实《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
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:

近期，应急管理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应急〔2023〕106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

对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现结合我省实

际，就贯彻《指导意见》提出以下要求，请各市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认真做好宣贯工作。《指导意见》是应急管

理部总结近年来全国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经验做法、破解举报工作

难点堵点问题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出台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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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性文件，为加强和规范安全生产举报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。各

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立即组织传达学习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

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要将安全生产举报工作作

为全社会监督发现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、推动安全生产

社会治理、促进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的重要举措来抓。贯彻落实

好各项工作任务，有效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环境。

二、对标对表，全面规范举报工作。各市要按照《指导意见》

的要求，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，依法依规开展举报的接收、交办

转办、督办、核查、处理、反馈、奖励落实等各环节工作，确保

依法依规办理，确保程序正当合法。要加强力量，配备熟悉业务、

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。要强化监督检查，对办理不规范

的予以纠正。要积极落实奖励政策，对符合规定的实名举报人依

法奖励到位，同时保护好举报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积极探索，全面构建“互联网+举报”。各级应急管理部

门要建立上下贯通、部门协同的工作体系，要积极推动增加举报

工作在政府年度安全生产考核权重，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做好举报

工作。全面落实在同级政府门户网站或部门网站主页设置应急管

理部“安全生产举报系统”入口和微信小程序码的要求，利用“安

全生产月”、“五进”等宣教活动，在微信公众号、公示栏以及各

类生产经营单位显著位置显示公布举报电话、网址和小程序码，

鼓励社会公众和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参与安全生产举报工作。

推动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安全生产治理，在主流媒体公布典型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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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、常见易发重大风险隐患和违法行为，引导举报内容质量提

升，调动社会公众参与举报积极性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、舆论环

境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勇于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好的做法

及时报省厅，以便在全省推广复制。省厅将定期通报全省工作开

展情况，并适时组织督查检查。

四、强化统计分析，有效提升信息分析应用。各市要结合《指

导意见》的实施，进一步加强举报信息和数据归档管理以及分析

应用，梳理重要举报线索和举报的关键点，注重强化统计分析，

查找典型性、倾向性、苗头性的问题，综合研判突出的共性问题

和本地的安全生产薄弱环节。针对举报集中的行业领域，提醒有

关部门加强监管，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化解各类安全风险，为安

全监管的科学决策、精准执法提供有效的支撑，进一步提升我省

的安全生产监管水平。

附件: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

意见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
2023 年 1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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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报：应急管理部调查统计司。

抄送：省应急厅相关处室。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3年 11月 14日印发


